
鹿谷鄉立幼兒園幼童事故傷害及急病處理辦法 日期：115.02.10 

一、前言 

校園安全是教育工作重要的課題，當意外事件發生時，急救的黃金時間只

有四~六分鐘，因此，訂定事故傷害及急病處理辦法，擬定之組織架構及人員職

責，及幼兒緊急傷病施救注意事項與事故傷害防制規定等園所緊急事件處理機

制，以強化師生的緊急應變能力，才能將傷害降至最低。 

二、實施依據：依據兒童教育及照顧法第 29 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辦理。 

三、事故傷害及急病處理應變小組組織架構： 

 

 
 
 
 
 
 
 
 
 
 
 
 
 
 
 
 
 
 
 
 
 
 
 

 

四、工作小組職掌分配表： 
編組職別 職        掌 單位職稱/姓名 

指揮官 

1.統籌指揮緊急應變行動。 

2.宣佈與解除警戒狀態。 

3.統籌對外訊息之公佈與說明。 

4.加強社區之醫療資源保持良好互動關係

並獲社區資源支持。 

 

園長 林宛玉 

行政聯絡組 

 
1.協助指揮官掌握各組資訊 

2.聯絡各組及相關支援單位 

3.聯絡家長向家長說明 

4.課程更動、代課及停課事宜 

5.緊急傷病之災因調查與分析 

園長 林宛玉 

護士 林淑絹 

各班 教保員 

指揮官 

統籌指揮緊急應變行動 

 

緊急救護組 

1. 成立緊急救

中心  

2.傷患緊急處理 

4.護送就醫 

行政聯絡組 

1.協助指揮官掌握

各組資訊 

2.聯絡各組及相關

支援單位 

3.聯絡家長向家長

說明 

4.課程更動、代課

及停課事宜 

5.緊急傷病之原因

調查與分析 

6. 社會救助 

現場管制組 

1.現場秩序管

理、隔離及安全

警告標示設置 

2.引導人員疏散 

3.清點人數 

4.引導外支援入

園搶救 

 

輔導組 

1.協助個案身 

心復健及輔導 

2.與緊急醫療 

機構連結合作事

宜 

3.追踨訪視及 

慰問 

4.保險理賠 



6. 社會救助 

現場管制組 1.現場秩序管理、隔離及安全警告標示設置 

2.引導人員疏散 

3.清點人數 

4.引導外支援入園搶救 

 

園長 林宛玉 

護士 林淑絹 

各班 教保員 

輔導組 

 

1.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輔導 

2.與緊急醫療機構連結合作事宜 

3.保險理賠 

護士 林淑絹 

各班 教保員 

緊急救護組 

 

 

1.成立緊急救中心  

2.傷患緊急處理 

4.護送就醫 

護士 林淑絹 

各班 教保員 

 

五、幼童緊急傷病施救注意事項 

（一）幼童發生事故傷害或急病時，由在場發現之教保服務人員或其他人員，

立即先行急救或將患童送到保健室處理; 患者不能移動的情況，護理人

員須立刻到場急救，或撥打 119 求救。如遇護理人員不在園內，教保服

務人員應掌握急救時效，依實際狀況需要，予以急救處理或立即送醫。  

（二）事故傷害或急病發生時，教保服務人員負責與傷患幼童家長立即聯繫。  

（三）事故判斷及處理:  

1.一般狀況:(無立即性或持續性之傷病) 

    教保服務人員先行通知家長，若家長可立即到校者，請家長帶回就醫；無

法聯絡家長或家長不便立即到校者，則由護理人員送醫或留置保健室由護理人

員給予適當照顧。  

2.特殊狀況:(有立即性或持續性之傷病或危及生命之慮者) 

    由護理人員或發現者做好必要救護處理，並由護理人員立即護送就醫，教

保服務人員則聯絡家長至醫院會合，以便將傷患當面交還家長繼續照顧。  

（四）傷患緊急送醫時，除非家長特別指定醫院外，應送至本園鄰近之全民健

保特約醫院，送醫交通工具以汽車為主，嚴重時應即聯絡一一九救護車

前來支援。  

（五）因事故傷害或急病送醫事件發生時， 其緊急應變及通報流程如下:  

 

 

 

 

 

 

 

 

 

 

現
場
目
擊
者 

園長 

行政組長或教
保組長 

園所護理人員 

教保服務人員 

依現場傷病情形
給予適當的緊急
處理 

現場秩序維持 
尋求救援 

緊急救援電話：119 

竹山秀傳醫院 

049-2624266  

聯絡家長 

緊急送醫 

必要時呈報 
教育局 



（六）事件發生後，幼童班級之教保服務人員，應整理事故發生經過及處理過

程資料，陳報園長並會知護理人員登錄意外事件處理紀錄報告。（詳如附件） 

(七)對於緊急送醫就診之幼童，有休克、呼吸困難、頭部外傷、疑似腦震盪、

腦挫傷顱內出血、骨折脫臼、較大面積之灼燙傷等重大傷病，護理人員及教保

服務人員應協同填報「意外事件處理紀錄報告」。 

 

六、追蹤訪視輔導 

（一）持續追蹤幼童復原情形，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輔導。  

（二）協助家長辦理保險理賠事宜，若有緊急救助之需求，轉介並連絡社會福

利機關(構)人員協助。 

 

七、事故傷害防制措施 

為凝聚全體員工及幼童對於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的共識，預防事故傷害發

生，且在遭受意外傷害或突發疾病時，在醫師尚未治療或未送醫前，能正確給

予傷患現場立即之緊急救護措施，應採取下列具體措施： 

（一）政策擬定 

1.成立「事故傷害及急病處理應變小組」。 

2.建立「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3.建立學童緊急傷病聯絡資料，並在每學期初更新。 

（二）園所環境 

1.活動及遊戲場設置安全使用規則告示牌。 

2.定期檢查校園遊戲設備並詳實記錄。 

3.檢視並逐年配合改善校園環境 

（三）教保活動 

1.將事故傷害防制融入安全教育相關課程，給予事故傷害防制衛教宣導。 

2.辦理防災逃生演練，建立幼童事故傷害防制概念。 

3.親職教育中提供事故傷害防制相關資訊。 

   4.辦理教師教育訓練。 

（四）增能教育 

1.新進用之教保服務人員，應於任職前最近一年內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八

小時以上；任職後每二年應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八小時以上；園所職員

工則應參加CPR研習，並取得有效證照，以強化安全救護概念與急救技能。 

2.教保服務人員每學年應參加安全教育相關課程三小時及緊急救護情境演

習一次，以維護幼童生命安全。 

3.提供安全教育相關宣導影片或安全相關時事，供教保服務人員進行教保

活動之參考。 

 

 
教保員：                  護士：                   園長： 


